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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参照了ＩＳＯ４００７：１９７７《个人用眼护具　词汇》、ＩＳＯ４８４９：１９８１《个人用

眼护具　技术要求》、ＩＳＯ４８５４：１９８１《个人用眼护具　光学性能试验方法》、ＩＳＯ４８５５：１９８１《个人用眼护

具　非光学性能试验方法》。另外有部分条款采用了欧洲标准和日本标准，如：

５．６．３ａ）中滤光镜透射比相对误差项采用了ＥＮ１６６：２００１《个人用眼护具　技术要求》的７．１．５．２；

５．１０中有机镜片表面耐磨性能项采用了ＪＩＳＴ８１４７：２００３《防护眼镜》的５．１ｅ）；

５．１１中防高速粒子冲击性能项采用了ＥＮ１６６：２００１《个人用眼护具　技术要求》的７．２．２。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ＣＳＢＴＳ／ＴＣ１１２）归口。

本标准起草负责单位：上海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桂芬、顾建栋、宋毅、唐一鸣。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４８６６—１９９３《眼面护具通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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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人 用 眼 护 具 技 术 要 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个人用眼护具的技术性能要求及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除核辐射、Ｘ光、激光、紫外线、红外线及其他辐射以外的各类个人眼护具。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２４２８　成年人头面部尺寸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以下定义。

３．１

　　眼护具　犲狔犲狆狉狅狋犲犮狋狅狉

防御烟雾、化学物质、金属火花、飞屑和粉尘等伤害眼睛、面部的防护用品。

３．２

　　镜片　狅犮狌犾犪狉

防御有害因素伤害眼部的各种透光构件。

３．３

　　眼镜　狊狆犲犮狋犪犮犾犲

镜架内装有镜片的眼护具。

３．４

　　眼罩　犵狅犵犵犾犲

在头带框架内装有单片或双片镜片的眼护具。

３．５

　　面罩　犳犪犮犲狊犺犻犲犾犱

遮盖整个或部分面部的眼护具。

３．６

　　滤光镜　犳犻犾狋犲狉

能衰减入射光强度的镜片。

３．７

　　镜片水平基准长度　狅狆狋犻犮犪犾犺狅狉犻狕狅狀狋犪犾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犾犲狀犵狋犺

镜片顶部和底部之间的中心水平基准线长度。

３．８

　　镜片垂直高度　狅狆狋犻犮犪犾狏犲狉狋犻犮犪犾犺犲犻犵犺狋

垂直与镜片水平基准线的中心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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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镜片中心范围　狅狆狋犻犮犪犾犮犲狀狋狉犪犾狊犮狅狆犲

距镜片边缘５ｍｍ以内区域。

３．１０

　　屈光度　狉犲犳狉犪犮狋犻狏犲狆狅狑犲狉

表征光学系统会聚或发散光束能力的量。其值为光学系统焦距的倒数。单位：１／ｍ；符号：犇。

３．１１

　　棱镜度　犱犲狆狋犺狅犳狆犪狉犪犾犾犲犾犻狊犿

通过一个光学系统，物体的视位移与该物体距离之比的１００倍。单位：ｃｍ／ｍ；符号：△。

３．１２

　　透射比　狋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狉犪狋犲

透射光和入射光强度之比。

４　分类

４．１　眼护具类型

按外形结构进行分类，见表１。

４．１．１　眼镜

４．１．２　眼罩

４．１．３　面罩

表１　眼镜类型

名称 样　　型

眼镜

普通型 带侧光板型

眼罩

开放型 封闭型

面罩

手持式 头戴式 安全帽与面罩组合

全面罩 全面罩 半面罩 全面罩 半面罩

头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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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镜片类型

４．２．１　无机镜片

４．２．１．１　非钢化无机镜片

４．２．１．２　钢化无机镜片：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使其钢化。

注：由于制造工艺或后处理的结果，钢化镜片抗机械冲击性能比非钢化镜片要好，而且当镜片破裂时产生的尖利碎

片比非钢化镜片少。

４．２．２　有机镜片

４．２．３　胶合镜片：由黏结剂将多层镜片粘合而成。

注：所有类型镜片都可继续细分滤光片类型。也可分为带矫正功能的镜片和不带矫正功能的镜片。也可在表面涂

上涂层以获得其他功能。

４．３　眼护具的功能

眼护具的功能是提供保护以及对抗以下伤害：

———不同强度的冲击；

———可见光辐射；

———熔融金属飞溅；

———液体雾滴和飞溅；

———粉尘；

———刺激性气体

或这些类型伤害的任何组合，其基本技术性能参见附录Ａ。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材料

ａ）　佩戴者接触的部分不应使用会引起皮肤刺激的材料；

ｂ）　防护部分的材料应满足其功能的需要。

５．２　结构

ａ）　表面光滑、无毛刺、无锐角或可能引起眼面部不舒适感的其他缺陷；

ｂ）　应具有良好的透气性；

ｃ）　可调零件或结构部件应易于调节和替换。

５．３　头箍

在与佩戴者接触的任一部分头箍至少应保持１０ｍｍ宽，头箍应能调节，选用的材料应质地柔软，经

久耐用。

５．４　镜片规格

ａ）　单镜片：长×宽尺寸不小于：１０５ｍｍ×５０ｍｍ；

ｂ）　双镜片：圆镜片的直径不小于４０ｍｍ；成形镜片的水平基准长度×垂直高度尺寸不小于：

３０ｍｍ×２５ｍｍ。

５．５　镜片的外观质量

镜片表面应光滑、无划痕、波纹、气泡、杂质或其他可能有损视力的明显缺陷。

５．６　光学性能

５．６．１　屈光度

镜片屈光度互差为＋０．０５
－０．０７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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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２　棱镜度

ａ）　平面型镜片棱镜度互差不得超过０．１２５△；

ｂ）　曲面型镜片的镜片中心与其他各点之间垂直和水平棱镜度互差均不得超过０．１２５△；

ｃ）　左右眼镜片的棱镜度互差不得超过０．１８△。

５．６．３　可见光透射比

ａ）　在镜片中心范围内，滤光镜可见光透射比的相对误差应符合表２所规定的范围。

表２　滤光镜可见光透射比相对误差

透射比值 相对误差／％

　　１～０．１７９ ±５

０．１７９～０．０８５ ±１０

　０．０８５～０．００４４ ±１０

　 ０．００４４～０．０００２３　 ±１５

　 ０．０００２３～０．００００１２　 ±２０

　０．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 ±３０

　　ｂ）　无色透明镜片：可见光透射比应大于０．８９。

５．７　抗冲击性能

用于抗冲击的镜片及眼护具，都应经受直径为２２ｍｍ、重约４５ｇ钢球从１．３ｍ高度自由落下的

冲击。

５．７．１　镜片

按６．２．１规定的方法测试后，不应发生下列缺陷：

ａ）　镜片破损：如镜片碎裂为二片或二片以上，或者从钢球冲击的另一表面脱落大于５ｍｇ的碎片，

或者钢球穿透镜片，则可认为该镜片已破损；

ｂ）　镜片变形：经钢球撞击后，镜片背面的白纸上出现斑点，则可认为其变形。

５．７．２　眼护具

按６．２．２规定的方法测试后，不应发生下列缺陷：

ａ）　镜片破损：同５．７．１ａ）；

ｂ）　镜片变形：同５．７．１ｂ）；

ｃ）　眼护具框架破损：经钢球撞击后，其分离成几个部分，或其不再具有装夹镜片的能力，则可认为

其破损。

５．８　耐热性能

按６．３规定的方法测试后，应无异常现象出现。镜片的光学性能在５．６规定的范围内无变化。

５．９　耐腐蚀性能

按６．４规定的方法测试后，眼护具的所有金属部件应呈无氧化的光滑表面。

５．１０　有机镜片表面耐磨性能

按６．５规定的方法测试后，镜片表面磨损率犎 应低于８％。

５．１１　防高速粒子冲击性能

用于防护高速粒子冲击的眼护具应能承受直径为６ｍｍ、重约０．８６ｇ的钢球在以表３中给出速度

的冲击。

防高速粒子冲击眼护具必须带有侧面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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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防护要求

眼护具种类

钢球冲击速度

低速（Ｌ）

４５
＋１．５

　０ ｍ／ｓ

中速（Ｍ）

１２０
＋３

　０ ｍ／ｓ

高速（Ｈ）

１９０
＋５

　０ ｍ／ｓ

眼镜 ＋ 不适用 不适用

眼罩 ＋ ＋ 不适用

面屏 ＋ ＋ ＋

　　按６．６规定的方法测试后，不应发生下列缺陷：

ａ）　镜片破损：同５．７．１ａ）；

ｂ）　镜片变形：同５．７．１ｂ）；

ｃ）　眼护具框架破损：同５．７．２ｃ）；

ｄ）　侧面防护失效：如果侧面防护部分碎裂为二个或更多部分，或让钢球完全穿透，或其部分或完

全从眼护具脱离，或其零件部分脱离，则认为防护失效。

５．１２　熔融金属和炽热固体防护性能

眼护具对眼部提供防护的所有零件的材料应为非金属或经过防熔融金属粘附及抗炽热固体穿透的

处理。

ａ）　按６．７．１规定的方法测试后，若镜片无熔融金属粘附或破损，则此材料合格；

ｂ）　按６．７．２规定的方法测试后，在７ｓ内没有发现钢球完全穿透镜片，则此材料合格。

５．１３　化学雾滴防护性能

按６．８规定的方法测试后，若镜片中心范围内试纸无色斑出现，则认为合格。

５．１４　粉尘防护性能

按６．９规定的方法测试后，若测试后与测试前的反射率比大于８０％，则认为合格。

５．１５　刺激性气体防护性能

按６．１０规定的方法测试后，若镜片中心范围内试纸无色斑出现，则认为合格。

６　技术性能试验方法

６．１　光学性能试验

６．１．１　屈光度

６．１．１．１　仪器

屈光度测试仪，精度为±０．０１犇。

６．１．１．２　试验方法

首先将要测试的镜片划出水平基准线和垂直基准线，确定出镜片中心，分别测试出镜片中心点、水

平基准线上和垂直基准线上任一点的屈光度。

６．１．２　棱镜度

６．１．２．１　仪器

棱镜度测试仪。

６．１．２．２　试验方法

与６．１．１．２方法相同。

６．１．３　可见光透射比

６．１．３．１　仪器

分光光度计，精度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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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２　试验方法

在规定的波长范围内，每隔１０ｎｍ测取镜片透射比的读数，计算出积分平均值。

６．２　抗冲击性能试验

６．２．１　镜片

６．２．１．１　试验装置

装置见图１。基本结构可分上下二个部分，上半部是标高柱，与标高柱连接的部分是定位尺，并可

任意调节，上下自由滑动；所需高度可用固定螺栓定位，定位尺的外端有一钢球投放孔，孔的中心对准测

试样品的中心。下半部分为样品基座，有钢制圆筒和压圈组成，圆筒的内径比待测镜片的直径小５ｍｍ，

压圈的质量为２５０ｇ，其内径与圆筒的内径相同，外径略大于圆筒。待测镜片的上、下两个表面各放有一

厚度为３ｍｍ，布氏硬度为４０±５的橡胶垫圈，其内径与圆筒相同。对于有曲率的镜片，则圆筒和压圈

的曲率应分别与镜片的凹凸面相符。

　　１———标高柱；

２———压圈；

３———定位支架；

４———钢球投放孔；

５———试样；

６———橡胶垫圈；

７———试样基座。

图１　抗冲击性能试验装置（镜片）

６．２．１．２　试验步骤

把垫有橡胶垫圈的镜片安放在圆筒上，把一张白纸和复写纸衬于镜片下，复写纸位于镜片一侧，再

用压圈和螺栓固定镜片的位置。调节装置到所需高度，并使钢球与圆筒中心相对，然后，不施加任何动

能，使一直径为２２ｍｍ、重约４５ｇ的钢球从１．３ｍ高处垂直下落到待测镜片上。

６．２．１．３　试验温度要求

对于有机镜片或胶合镜片，测试温度在２３℃±３℃范围内；对于无机镜片，在正常的室温中进行。

６．２．２　眼护具

６．２．２．１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见图２。头模由硬木制成，水平放置在底座上，并用螺栓固定其位置。

注：本标准中测试用头模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２８中成年男子头面部的尺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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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标高柱；

２———定位支架；

３———钢球投放孔；

４———眼护具；

５———头模。

图２　抗冲击性能试验装置（眼护具）

６．２．２．２　试验步骤

将待测眼护具按使用的正常位置戴在头模上。头模和眼护具间插入一张白纸和复写纸，白纸在头

模一方，复写纸在镜片一方，钢球投放点在眼护具的正上方，着落点为：

ａ）　镜片中心５ｍｍ范围内；

ｂ）　框架鼻梁处；

ｃ）　框架的二个铰链处。

６．２．２．３　试验温度要求

ａ）　在试验前把眼护具放入５５℃±２℃的恒温箱内，保温１ｈ；

ｂ）　在第二次试验前，把眼护具冷却到－５℃±２℃，并保温１ｈ；对用于低温作业的眼护具，应冷却

到－２０℃±２℃，并保温４ｈ。

试验应在完成保温后３０ｓ内实施。

６．３　耐热性能试验

把试样放入温度为６７℃±２℃的水中，保温３ｍｉｎ后取出，立即放入４℃以下的水中，取出后按６．１

的方法对其进行光学性能试验。

６．４　耐腐蚀性能试验

测定眼护具金属组件的耐腐蚀性能，首先通过清除其粘附物，然后浸入质量分数１０％氯化钠沸水

溶液，浸泡１５ｍｉｎ。从此溶液中取出，再浸入质量分数１０％氯化钠常温水溶液，浸泡１５ｍｉｎ，取出后勿

擦除粘附液，放在室温下干燥２４ｈ，然后用温水洗清，并待其干燥。视表面有无氧化现象。

６．５　有机镜片表面耐磨性能试验

６．５．１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由落砂试验装置（见图３）和镜片表面磨损率测试仪（或雾度仪）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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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漏斗　　　　　　　　　　　　　　　（ｂ）镜片夹持台

　　 １———固定漏斗；

　　 ２———磨料承接箱；

　　 ３———镜片夹持台；

　　 ４———电动机；

　　 ５———导管；

　　 ６———漏斗；

　　 ７———导管；

　　 ８———皮带；

　　 ９———镜片夹持台；

１０———夹具。

图３　落砂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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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２　试验步骤

试验前，先测试样的雾度值，然后把试样装夹到图３所示的落砂试验机的转盘上，转盘转动时，落下

磨料，清洗镜片表面后，再测定其雾度值，计算其表面磨损率犎。

　　镜片表面磨损率犎 的计算按式（１）进行：

犎 ＝
犜ｄ
犜ｅ
×１００ …………………………（１）

　　式中：

犎———镜片表面磨损率，％；

犜ｅ———全透射率，为全透射光通量与入射光通量的比值；

犜ｄ———散射光透射率。

散射光透射率按式（２）计算。

犜ｄ＝
犜４－犜３（犜２／犜１）

犜１
…………………………（２）

　　式中：

犜ｄ———散射光透射率；

犜１———入射光通量，％；

犜２———全透射光通量，％；

犜３———由于装置所引起的杂散光通量，％；

犜４———由于装置和镜片所引起的杂散光通量，％。

６．５．３　试验条件

（１）磨料质量为４００ｇ；

（２）磨料下落量每分钟约为６０ｇ～８０ｇ；

（３）磨料应垂直下落在镜片中心，并与镜片表面成４５°；

（４）镜片夹的转速为５ｒ／ｍｉｎ；

（５）磨料为人造金刚砂（ＳｉＣ），粒度为１２５μｍ以上；

（６）磨料每应用１０次后，检验一次粒度，使其在规定的范围内。以使用５０次为限度。

６．６　防高速粒子冲击性能试验

６．６．１　试验装置

装置由发射器、计时器和标准头模组成，见图４。

　　１———动力源；

２———钢球；

３———传感元件；

４———眼护具；

５———头模；

６———防护罩。

图４　抗高速粒子冲击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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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头模用金属制成，发射器主要由一适当尺寸的钢管组成，并能按表２速度发射直径为６ｍｍ的

钢球，钢球位于发射管的尾部，用弹簧或压缩空气提供动力，以保证钢球有一恒定的出射速度和撞击方

向。计时器可由传感元件和计时器组成，并能记录钢球通过二传感元件的时间，单位为微秒级，传感元

件的距离应不超过１５０ｍｍ，试样、钢球的弹着点周围都应密封，以防伤人。

６．６．２　试验步骤

将待测眼护具按正常使用要求置于标准头模上，眼护具头箍的松紧程度按制造厂说明书调节，用适

当尺寸的复写纸和白纸插入镜片和头模之间（复写纸在眼护具的一方，白纸在头模的一方），眼护具和头

模的组合装置位于发射器的正前方。从发射管的喷嘴到钢球撞击点的直线距离尽可能小，然后以选定

的速度，对准双镜片眼护具的每一镜片中心发射钢球，单镜片眼护具的钢球撞击点处于镜片的中心水平

线上，并与其垂直中线各相距３３ｍｍ（见图５）。发射方向应与眼护具镜片表面垂直。

图５　单镜片的钢球撞击点

６．７　熔融金属和炽热固体防护性能试验

６．７．１　熔融金属防护性能试验

６．７．１．１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如图６所示。由一带有抛射头的弹簧加重的活塞组成，抛射头的中心凹陷，用来盛放熔融

金属。一固定台架安装在抛射头的上面，其中心孔允许熔融金属通过。熔融金属向上抛射到镜片表面

的额定距离为２５０ｍｍ。

６．７．１．２　试验步骤

把试样固定在规定的位置，并对准抛射头中心。加载抛射物，抛射物为１００ｇ灰口铸铁，将抛射物

加热到１４５０℃±２０℃的温度，放到抛射头上，释放踏板，弹簧驱动抛射头垂直向上直到撞击止动板，抛

射物向着试样被抛出。

６．７．２　炽热固体防护性能试验

６．７．２．１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见图７，漏斗由隔热材料制成并与试样中心对准。

６．７．２．２　试验步骤

把试样按要求装入夹具，预热一直径为６．５ｍｍ的钢球到１０３０℃，从炉内取出，立即放进漏斗内，

并开始记录试验时间。

６．８　化学雾滴防护性能试验

６．８．１　试验装置

６．８．１．１　用一块具有吸收性能的绒布覆盖头模，绒布的面积质量为１８５ｇ／ｍ
２。

６．８．１．２　喷雾器：能产生细微微滴。

６．８．１．３　试纸：约１８０ｍｍ×１００ｍｍ的白色吸水纸，浸入浓度为０．１ｍｏｌ／Ｌ的碳酸钠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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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缸体；

２———弹簧释放扳机；

３———抛射物；

４———目镜；

５———夹具；

６———防护罩；

７———压板（重约７．５ｋｇ）；

８———目镜底座；

９———止动板；

１０———抛射头；

１１———弹簧；

１２———踏板。

图６　防熔融金属试验装置

６．８．１．４　试剂：将５ｇ酚酞溶解到５００ｍＬ的甲醇，再加５００ｍＬ的水，不断搅拌，滤去沉淀物，以获得

１Ｌ的试剂。

６．８．２　试验步骤

按正常要求将眼护具戴于头模上，在头模和眼护具间放入试纸。喷射试剂，水雾以２０ｍＬ／ｍｉｎ～

３０ｍＬ／ｍｉｎ喷出，喷雾器和头模相隔６００ｍｍ，喷射时间约为１０ｓ，从各个方向对头模进行喷射。然后，

查看试样内试纸。

注：为安全起见，建议此项检测在防护罩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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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漏斗；

２———试样；

３———夹具；

４———支架。

图７　防炽热固体试验装置

６．９　粉尘防护性能试验

６．９．１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由发尘柜和光电反射计组成，如图８，图９。

　　１———发尘柜（约５６０ｍｍ×５６０ｍｍ×５６０ｍｍ）；

２———眼护具；

３———头模；

４———阻隔板；

５———粉尘收集装置；

６———空压机。

图８　发尘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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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１．１　发尘柜：内部尺寸为５６０ｍｍ×５６０ｍｍ，下接一漏斗形底，要求密封，粉尘收集装置连接空气

压缩机，其风量约为２．８ｍ３／ｍｉｎ，压力为２２５５．５Ｐａ，以一个合适的搅拌器，使得从空压机里吹出的气

流产生涡动。

６．９．１．２　试验粉尘：１０００ｇ煤粉放进发尘箱，煤粉的粒径如表４。

表４　煤粉的粒径

滤网的额定网孔径／μｍ 通过的百分比／％

２５０ ９５

１２５ ８５

９０ ４０

６．９．１．３　用一块有吸收性能的绒布覆盖头模，绒布的面积质量为１８５ｇ／ｍ
２，试样按要求固定在头模。

绒布和试样间放一张潮湿白纸，在白纸上用铅笔标上直径为５７ｍｍ的２个圆，其中心的水平间距为

６６ｍｍ。

６．９．１．４　光电反射计：用于反射率的测量。

仪器组成：干涉片，透镜，水银灯（放置在透镜的焦点处）以及传感器，如图９。

　　１———白纸；

２———传感器；

３———水银灯；

４———透镜；

５———干涉片（λ≈５４６ｎｍ）。

图９　光电反射计

６．９．２　试验步骤

粉尘试验前，先测试白纸的反射率。

然后将安装试样的头模放入发尘箱，关紧玻璃罩，开动空压机，保持１ｍｉｎ，直到粉尘全部沉降，小

心地取出白纸，测试其反射率，然后计算其粉尘试验前后的反射率比。

６．１０　有刺激性气体防护性能试验

６．１０．１　试验装置

６．１０．１．１　试验柜：一个密封性良好的玻璃罩，其内部尺寸为５６０ｍｍ×５６０ｍｍ，以及一个密封并装有

铰链的盖。试验柜借助于鼓风机通气，鼓风机的风量为１．４ｃｍ３／ｓ，排气管接到外面大气中。

６．１０．１．２　刺激性气体供给：采用氨气发生器，制取浓度约为０．８９ｇ／ｍＬ的氨气溶液，氨气发生器与试

验柜连接。

６．１０．１．３　硝酸汞溶液：用１ｍＬ的质量分数为６５％～６８％浓硝酸与蒸馏水配制成１００ｍＬ硝酸溶液，

然后加入１０ｇ的硝酸汞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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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０．１．４　试纸：用１８０ｍｍ×１００ｍｍ的白色吸水纸，无硫化物，浸入已配制成的硝酸汞溶液，然后放

入试验柜内及头模和眼护具之间。

６．１０．２　试验步骤

将具有良好吸附性能的绒布覆盖头模，绒布的面积质量为１８５ｇ／ｍ
２，以双层厚度放置。然后按要

求把试样固定在头模上。在头模和眼护具之间放入试纸，将其放进毒气柜，试验柜内的氨气量由试纸控

制。打开氨气发生器，将氨气注入试验柜，待柜中的试纸呈褐色时，关闭试验柜进气孔后，让试样在氨气

中保留５ｍｉｎ。待试验柜内的气体清除干净后，取出试样，同时查看试样内试纸。

７　包装、标志、储运

７．１　包装

产品应有合适的包装，并且必须附有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７．２　标志

在产品表面不妨碍视野的地方，应表示制造厂名或商标，在包装上应有下列标识：

１）　产品名称；

２）　功能标识；

３）　制造厂名；

４）　生产日期。

７．３　储运

产品在储藏和运输的过程中，应满足下列条件：

１）　应保持清洁，禁止与酸、碱及其他有害物接触；

２）　防止雨淋、重压，要轻拿轻放，防止破碎；

３）　包装箱运输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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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眼护具在不同场合的应用

序号 技术要求 标识 标准条款

眼护具

眼镜 眼罩 面罩

试验方法

（条款）
备　　注

１ 光学性能 ５．６ ＋ ＋ ＋ ６．１

２ 抗冲击性能 ５．７ ＋ ＋ ＋ ６．２

３ 耐热性能 ５．８ ＋ ＋ ＋ ６．２

４ 耐腐蚀性能 ５．９ ＋ ＋ ＋ ６．４
适用于有金属部件的眼

护具

５
有机镜片表面

耐磨性能
５．１０ ＋ ＋ ＋ ６．５

适用于有机材料制成的

眼护具

６
防高速粒子

冲击性能

低速 Ｌ

中速 Ｍ

高速 Ｈ

５．１１

＋ ＋ ＋

０ ＋ ＋

０ ０ ＋

６．６

冲击速度为４５
＋１．５

　０ ｍ／ｓ

冲击速度为１２０
＋３

　０ ｍ／ｓ

冲击速度为１９０
＋５

　０ ｍ／ｓ

７
熔融金属和炽热固体

防护性能
９ ５．１２ ０ ＋ ＋ ６．７

８ 化学雾滴防护性能 ３ ５．１３ ０ ＋ ＋ ６．８

９ 粉尘防护性能 ４ ５．１４ ０ ＋ ０ ６．９

１０ 刺激性气体防护性能 ５ ５．１５ ０ ＋ ０ ６．１０

　　注：

＋———允许应用；

０———禁止应用。

———９号镜框与印有９号码为Ｌ、Ｍ或 Ｈ的镜片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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